




连云港市赣榆区气象局关于开展2026年度

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我区即将进入雷电多发期，为做好雷电灾害防御工作，落实防雷安全各项工作责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连云港市赣榆区气象局现就2026年全区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工作公告如下：

一、下列建（构）筑物、场所或者设施投入使用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进行定期检测：

（一）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

（二）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

（三）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

（四）学校、医院、商场、车站、机场、影剧院、体育场馆、宾馆、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银行、保险、证券、通信、水利、电力、广播电视等部门的重要设施；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国家和本省技术规范规定应当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其他场所和设施。

二、雷电防护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安装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中一次应当在每年雷雨季节前进行。其他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

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并在核准范围内从事检测活动，对检测活动过程及其检测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甲级资质检测单位可以从事《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建（构）筑物的雷电防护装置的检测，乙级资质检测单位可以从事《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第三类建（构）筑物的雷电防护装置的检测。禁止无资质、超资质、借挂资质从事防雷检测活动。

四、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根据委托，及时、全面检测，检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通知业主单位整改并抄报区气象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应同时抄报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统一采用江苏省气象局检测报告模板，检测报告内容必须符合标准规范和规程的要求，在完成检测工作后15个工作日内,应将检测报告扫描件报送区气象局防灾减灾科，报送邮箱：gyqxjjzk@163.com。

五、雷电防护装置业主单位承担本单位防雷安全主体责任，应建立健全防雷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好雷电防护装置使用、维护、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实施定期检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不合格的，业主单位应当按相关标准和检测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整改、维护、更新雷电防护装置，消除防雷安全隐患。严禁委托无资质、超资质或者挂靠资质、无检测能力的单位、人员开展检测活动。

六、区气象局将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和“综合查一次”工作要求，组织开展防雷安全专项整治，会同相关部门对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工作进行督查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雷电防护装置业主单位未开展定期检测、防雷安全隐患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违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凡因雷电防护装置不合格造成雷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监督投诉电话：0518-86212484。

特此公告。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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